
101年01月02日依100年09月01日金管保品字第10002526601號令修正94年11月14日台總壽字第09415603214號函備查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保險部分年齡可能發生累積所繳保險費扣除已領生存保險金給付後之金額超出
身故保險金給付之情形

本商品係由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三信銀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代理銷售，三
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代收/代轉保險費及保險文件，惟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有本
商品最後承保與否之權利。

三信銀保險經紀人(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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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 龍讚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依保險法及相關規定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本商品非
銀行存款，無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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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上表生存保險金總和與應繳保險費累積值係以100年度三行庫（臺灣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每月初

（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之平均值計算 

(101年度所使用之數值為1.34%)。

「本契約條款樣張須於訂立契約前提供要保人至少三日審閱期間」

第�2頁�/共�2頁


	三信-2009養老-1.pdf
	三信-2009養老-2.pdf

